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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对贵院委托的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地

下一层 D1P1号及 D1P2号共两套房地产进行了估价。 

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地

产市场价值。 

估价对象：本次估价对象为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地下一层

D1P1号及 D1P2号共两套房地产，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 8,393.04平方米，

房屋用途均为商业服务用房，土地用途均为商服用地（商业），土地权利

类型均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权利性质均为出让，土地终止日期均

为 2046年 4月 12日。 

价值时点：2020年 10月 27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比较法和收益法。 

估价结果：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满足本估价报告假设与限制条件下

含地价及税费的评估价值为 RMB92,323,440元（人民币玖仟贰佰叁拾贰万

叁仟肆佰肆拾元整)，详见报告正文第 2页《房地产估价结果明细表》。 

与估价结果和使用估价报告有关的特别提示： 

报告使用人在使用本估价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认真阅

读，以免使用不当，造成损失。报告有效期自二○二一年一月六日至二○二二年一月五日止。 

 

法定代表人 ： 

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二○二一年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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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估 价 结 果 明 细 表                                                  

 估价委托人：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价值时点：2020年 10月 27日   货币单位：人民币 元 

序

号 
产权证号 产权人 地址 

房屋用

途 

所在楼层

/总楼层 

建筑面积 

（㎡） 

单价 

(元/㎡) 
评估价值（元） 备注 

1 
粤房地权证佛字第

0100183254 号 

佛山市轩逸贸易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地下一层 D1P1号 

商业服

务用房 
-1/18 4,389.29  11,000  48,282,190  — 

2 
粤房地权证佛字第

0100183251 号 

佛山市轩逸贸易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地下一层 D1P2号 

商业服

务用房 
-1/18 4,003.75  11,000  44,041,250  — 

合           计 8,393.04  — 92,323,4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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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地 产 权 属 状 况 明 细 表                                                  

序

号 
产权证号 产权人 地址 

房屋

用途 

建筑面积 

（㎡） 

套内建筑面

积（㎡） 

共有情

况 

房屋所

有权取

得方式 

土地用

途 

土地

性质 

土地使

用权取

得方式 

地号 终止日期 备注 

1 

粤房地权证

佛字第

0100183254

号 

佛山市轩

逸贸易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文

华中路 28号地

下一层 D1P1 号 

商业

服务

用房 

  4,389.29  4,364.26 
单独所

有 

2013年

7 月更

名 

商服用

地（商

业） 

国有 出让 
060027 

020944 

2046年 4

月 12 日 

已办理

抵押登

记和被

查封 

2 

粤房地权证

佛字第

0100183251

号 

佛山市轩

逸贸易有

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文

华中路 28号地

下一层 D1P2 号 

商业

服务

用房 

  4,003.75  3,980.91 
单独所

有 

2013年

7 月更

名 

商服用

地（商

业） 

国有 出让 
060027 

020944 

2046年 4

月 12 日 

已办理

抵押登

记和被

查封 

备注：以上资料来源于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证》及《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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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我们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

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的限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

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进行

估价作业，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陈子谦和助理余秋霞已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

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并进行记录。 

6、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7、本报告书含若干附件，与报告书正文具同等效力,不可分割对待。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叶雨婷 4420180102   2021年 01月 06日 

陈子谦 4420190224   2021年 01月 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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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一般假设 

1、估价对象产权明晰，手续齐全，可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 

2、估价委托人提供了估价对象的《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信

息查询结果》及《房地产权证》，我们对查询结果上记载的权属、面积、

用途等资料进行了审慎检查，并进行核实，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真实、

准确、完整。 

3、估价结果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估价

时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

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也没有考虑

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

价格等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4、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已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

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

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能正常安全使用。 

5、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

场，即能满足以下条件：  

(1)自愿销售的卖方及自愿购买的买方；(2)交易双方无任何利害关

系，交易的目的是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3)交易双方了解交易对象、

知晓市场行情；(4)交易双方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交易；(5)不存在特殊买

者的附加出价。 

6、假设在未来的经营期内，估价对象能稳定经营和获取收益。 

7、假设报酬率在经营期内不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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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定事项假设 

经估价人员实地查勘，估价对象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

D1P1号及D1P2号打通使用，内部空间结构有所改变，本次评估均未考虑内

部空间结构改变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三）背离事实假设 

1、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

结果》记载，估价对象均已被查封和已抵押，估价对象的查封限制机构均

为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佛山市南海区人

民法院、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估价对象抵押权人均为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因本次估价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

依据而评估房地产市场价值，故假设不考虑估价对象查封限制和抵押情况

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2、由于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均未记载估价对象的土地分摊面

积，故本次评估均不考虑城镇土地使用税对收益法测算结果的影响，提请

报告使用者注意。 

（四）不相一致假设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租赁合同》记载，估价对象的租赁期限自2011

年1月1日至2031年12月31日止，《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19）粤06执异35号]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

粤执复606号]记载，估价对象的租赁期限自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

日止。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租赁期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

书》[（2019）粤06执异35号]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

粤执复606号]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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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据不足假设 

1、受客观条件限制，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部分的实地查勘仅限于其

外观及其周边环境，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室内查勘，无法对被遮盖、未暴露

及难以接触的部分进行查勘。根据估价对象周边类似物业的室内装修情况

以及估价对象外观，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对象室内均为普通装修、水电设施

以及配套并能够正常使用，不存在影响其价格的装修、功能布局等重大因

素。若与实际不符，则本次估价结果需要调整或者重新评估。 

2、由于估价委托人未能提供物业管理费及水电费清单，故假设不考

虑物业管理费及其他相关费用对本次评估价值的影响。 

（六）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仅用于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2、本估价报告的使用者为估价委托人。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任何未经本估价机构确认的单位或个人不能由于得到本估价报告而成

为本估价报告的使用者。 

3 、 本 估 价 报 告 自 出 具 之 日 起 一 年 内 有 效 ， 即 有 效 期 自             

二○二一年一月六日至二○二二年一月五日止。但价值时点后，在报告有

效期内估价对象的质量及价格标准发生变化，并对估价对象价值产生明显

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估价结果；超过一年，需重新进行估价。 

4、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

部分及任何参考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发表。 

5、本估价报告由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6、本报告必须完整使用，对仅使用报告中的部分内容所导致的有关

损失，受托估价机构不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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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估价报告必须经估价机构加盖公章、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后

方可使用，本估价机构仅对本估价报告的原件承担责任，对任何形式的复

制件概不认可且不承担责任。 

8、本次评估是基于上述假设和限制条件成立的，如以上假设和限制

条件发生变化，本报告结果必须作相应调整。 

9、估价对象现状均已出租，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及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6执异35号]记载，

估价对象带租约拍卖，但附带租约的租赁期间为2011年1月1日至2030年12

月31日，至价值时点，剩余租赁期为10.2年，估价对象均有租约限制。 

10、本估价报告中所使用的货币均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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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估价委托人：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魁奇二路51号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 

承办人：郑振康 

联系电话：0757-82631209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机构名称：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西勤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19号东乐大厦1008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4802843P 

备案等级：壹级 

证书编号：粤房估备字壹0200028 

有效期限：2021年05月14日止 

（三）估价目的 

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而评估房

地产市场价值。 

（四）估价对象 

1、估价对象基本状况： 

A、总体描述 

（1）名称：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D1P1号及D1P2号共

两套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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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坐落：估价对象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力迅上筑小

区内； 

（3）规模及用途：估价对象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D1P1

号的建筑面积为4,389.29平方米，套内建筑面积为4,364.26平方米，房屋

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用房，土地用途为商服用地（商业）；估价对象佛山

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D1P2号的建筑面积为4,003.75平方米，套

内建筑面积为3,980.91平方米，房屋规划用途为商业服务用房，土地用途

为商服用地（商业）； 

（4）权属：均为佛山市轩逸贸易有限公司； 

（5）权利证号：分别为粤房地权证佛字第0100183254号、粤房地权

证佛字第0100183251号。 

B、土地基本状况： 

（1）估价对象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力迅上筑小区内，

该小区东临彩虹南街，南临文华力迅幼儿园，西临文华中路，北临彩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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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至位置示意图 

（2）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均为2046年4月12日 

（3）地号：均为060027020944； 

（4）开发程度：宗地外均为“五通”（通上水、通下水、供电、通

讯、通路），宗地内均建有建筑物； 

（5）地形：地形均较好； 

（6）地势：地势均较好； 

（7）地质：地基均较稳固。 

土地实物状况分析：地理位置较好，地形地势较好，土地的承载力较

强，基础设施条件较好，适合建成商铺。 

C、建筑物基本状况：  

（1）名称、层数、建筑结构、装饰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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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均位于一栋18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商住楼的负一层。楼龄约

12年，成新率约为八成。建筑物外墙为贴墙砖，估价对象佛山市禅城区文

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D1P1号及D1P2号现状已打通使用，估价对象已整体出

租，北面有两个入口，东西向各一个入口，共四个出入口，其中部分再次

分割出租，使用方为“力赫特健身”，室内为普通装修，地下一层入口为

北门，临彩虹路，地面铺地砖，墙面贴瓷片，天棚为吊平顶；其余部分使

用状况为空置，受客观条件限制，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其余部分的实地查

勘仅限于其外观及其周边环境，未能进入估价对象室内查勘，无法对被遮

盖、未暴露及难以接触的部分进行查勘。根据估价对象周边类似物业的室

内装修情况以及估价对象外观，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对象其余部分室内均为

普通装修、水电设施以及配套并能够正常使用，不存在影响其价格的装修、

功能布局等重大因素。 

（2）建筑功能：商铺； 

（3）工程质量：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4）新旧程度：根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外墙装修完好，

内部主体结构保养良好，均属于完好房，约八成新； 

（5）维护状况：设施设备维护状况良好； 

（6）建成年份：约2008年。 

建筑物实物状况分析：估价对象建筑结构、装饰装修及空间布局适合

做商铺，建筑主体的整体保养程度良好，设施设备的维护状况良好。 

2、估价对象范围： 

估价对象范围为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号地下一层 D1P1号及 D1P2

号共两套房地产，包括建筑物及其所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未考虑他项权

利及其他限制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 

3、区位状况描述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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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置状况： 

（1）坐落：估价对象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号力迅上筑小

区内； 

（2）方位：估价对象所在小区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东侧；  

（3）临街状况：估价对象均位于地下一层，不临街； 

（4）楼层：估价对象均位于负一层。 

B、交通状况 

（1）道路状况：估价对象所在小区东临彩虹南街，西临文华中路，

北临彩虹路； 

（2）出入可利用交通工具：估价对象区域主要交通道路有文华中路、

彩虹路,附近设有“湖景苑”公交站，有 111 路、173 路、桂 05 路公交车

停靠，交通较便捷。 

（3）交通管制情况：无； 

（4）停车方便程度：周边车位满足使用需要。 

C、环境状况 

（1）自然环境：佛山全境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四季温暖，年平均气

温 23.6℃，无霜期 314 天；阳光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 1986 小时；雨量

充沛，年平均降雨量 1844 毫米； 

（2）人文环境：周边多为商住区，人文环境较好； 

（3）景观：无景观。 

D、外部配套设施状况 

（1）基础设施：宗地外五通，基础设施状况较完善； 

（2）公共服务设施：估价对象均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力

迅上筑小区内，商业圈内有文华公园、亚洲艺术公园、九鼎国际城、恒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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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物中心、印象城等，商业繁华度较高。附近设有“湖景苑”公交站，有

111路、173路、桂 05路公交车停靠，交通较便捷。 

E、区位状况优劣分析： 

估价对象目前所处的区域人文环境较好、自然环境好，公共配套设施

较完善，交通较便捷。 

（五）价值时点 

本次估价以实地查勘之日作为价值时点，即价值时点为         

2020年10月27日。 

（六）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

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七）估价原则 

根据估价目的，结合估价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估价过程遵循了以下

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定义：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

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本次估价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

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履行估价程序，相关市场调

查、信息资料的获取及价值测算过程均独立完成。 

2、合法原则 

定义：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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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本次估价在合法产权方面，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房地产权证》及《佛

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以

估价对象合法用途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以估价对象容许的处分方式

为依据。 

3、价值时点原则 

定义：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

或价格的原则。 

本次估价采用的法律、法规均为价值时点正在实施的法律、法规；相

关市场交易资料、市场背景分析、取价依据等均以价值时点为基准，严格

遵循价值时点原则。 

由于估价委托人没有特别要求，本次估价以实地查勘之日为价值时

点。 

4、替代原则 

定义：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

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本次估价参考同类房地产的正常交易价格，采用比较法和收益法运用

了替代原则。 

5、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定义：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

的原则。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

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本次估价按照房屋法定用途进行估价，符合“法律上允许”条件；估

价对象现状均为商业，技术上分别可用于商业，符合“技术上可能”条件；

无需另行改造即可使用，于商业用途下综合收益最大，符合“财务上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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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周边同类型房屋也多为商住用途，估价对象于商业用途下价值最大，

符合“价值最大化”条件。 

（八）估价依据 

1、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

六号，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改，本决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

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二号,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号，

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6)《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

36号,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7)《关于发布《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6年第14号,自2016年5月1日起施行）； 

(8)《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

第39号，自2019年4月1日起施行）。 

2、估价标准依据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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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释[2011]21号）； 

(4) 《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

273号； 

 (5)《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专业技术评审工作规范>的通知法

办》（法办〔2019〕364号）；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释〔2018〕15号）； 

(7)《人民法院委托司法执行财产处置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

[2019]14号）。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相关资料 

(1)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17)粤06执803号]、

《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粤06执异35号]及《广

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粤执复606号]； 

(2) 《房地产权证》、《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及《租赁合同》。 

4、估价人员掌握和搜集的估价所需资料 

(1)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拍照和记录； 

(2)价值时点佛山市房地产市场相关价格信息； 

(3)估价人员掌握和搜集的其他估价相关资料。 

（九）估价方法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通行的房地产估价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

假设开发法、成本法等。 

1、估价方法适用性：比较法适用于估价对象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

的房地产估价；收益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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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房地产估价；成本法适用于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

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房地产估价；假设开发法适用于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

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采用除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房地

产估价。 

2、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1）比较法的适用性分析：比较法为替代原则，以市场成交价格为

导向。根据市场调查，估价对象所处区域的周边首层临街商业用房交易市

场较为活跃，同类型性质的房地产交易案例较多，适宜采用比较法进行评

估； 

（2）收益法的适用性分析：收益法为预期原理，预期未来收益为导

向。估价对象所在区域的租赁市场较活跃，存在潜在收益，因此估价对象

可作为收益性物业，出租获取收益，故可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成本法的适用性分析：成本法为生产费用价值论、重新开发建筑

成本为导向。成本法所得到的是一种积算价格，但房地产价格直接取决于

效用而非成本，其估价结果可能与其实际价格水平有一定差异，故不适宜

采用成本法； 

（4）假设开发法的适用性分析：假开法是预期原理，预期未来收益

为导向。适用于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能够正常判断估价对象

最佳开发利用方式、能够正确预测估价对象开发完成的价值。估价对象已

开发完成，不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因此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 

估价人员深入细致地分析了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并研究了估

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估价人员掌握的资料，结合实地查勘和市场调研的

结果，本项目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评估估价对象的价格。 

3、选用方法估价技术路线： 

比较法是指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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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

格的方法。 

计算公式：P= ncbaX iiii

n

i

/)(
1




 

其中：P——估价对象房地产价格 

n——选取的可比实例个数 

Xi——第 i个可比实例的价格 

ai、bi、ci——第 i个可供比较实例的交易情况、市场状况、房

地产状况的修正系数。  

估价技术路线：选取三个可比案例，将其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对其

差异进行修正处理得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格。 

收益法是指预测估价对象的未来收益，利用报酬率或资本化率、收益

乘数将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计算公式如

下： 

V=A÷(Y-g)×(1-((1+g) ÷(1+Y))n)×(1÷(1+Y)m) 

其中： 

V--表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收益价格，即现值  

A--表示净收益 

n--表示收益期  

Y--表示报酬率 

g--表示净收益递增率 

m--表示至价值时点剩余可租赁使用年限 

估价技术路线：找出三个同类型的物业的租金案例，用比较法得出估

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正常合理的市场租金水平，扣除出租过程中应该扣减

税、费后得出正常净收益，再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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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此得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格。 

4、估价测算的简要过程： 

比较法的简要过程：本次评估过程中根据选取可比案例的要求及原

则，从房地产的三级市场中选取了与价值时点相接近的近三个月内估价对

象周边首层临街商业用房成交的三个案例作为可比案例，对其交易情况、

市场状况、房地产状况进行调整，得出三个案例的比准价格，采用算术平

均得出估价对象首层临街商铺价格，且根据估价对象实际情况考虑到该商

业因临街商铺和内铺因素及楼层因素而引起价格上的差异对其进行修正

得出负一层均价，估价对象的比较法结果为 11,000元/平方米。 

收益法的简要过程：估价对象现状已出租，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租

赁合同》，租赁期内的按合同租金确定租金收入，租赁期间届满后按市场

租金确定租金收入，找出三个同类型的物业的租金案例，用比较法得出估

价对象在价值时点正常合理的市场租金水平，扣除出租过程中应该扣减

税、费后得出正常净收益，再选用适当的报酬率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

加，以此得出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格。 

5、估价结果的确定： 

通过对估价对象评估过程中两种评估方法测算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

分析，结合评估人员的估价经验以及该区域房地产供需状况，我们认为两

种方法测算的结果差异较大，经分析，收益法是在求取估价对象房地产的

价格时，运用适当的还原利率，将预期的估价对象房地产未来各期的正常

纯收益折算到价值时点的现值，求其之和来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的价格的

一种估价方法。收益法测算的价格反映的是估价对象的收益价格，其未来

潜在收益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其准确度取决于纯收益及还原率的准确程

度，对评估结果有较大的影响。结合评估人员的估价经验以及该区域的物

业供需状况，分析认为比较法的测算结果比较接近于市场价格，且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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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地反映估价对象市场价格。为了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和客观性，本次评

估以比较法测算的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详见《房地产估价结果明细

表》。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所涉及的位于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D1P1号及D1P2

号共两套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评估 

23 

（十）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为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地下一层 D1P1 号及 D1P2 号

共两套房地产，建筑面积合计为 8,393.04 平方米，房屋用途均为商业服

务用房，该房地产在价值时点，满足本估价报告假设与限制条件下含地价

及税费的评估价值为 RMB92,323,440元（人民币玖仟贰佰叁拾贰万叁仟肆

佰肆拾元整)，详见《房地产估价结果明细表》。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叶雨婷 4420180102  2021年01月06日 

陈子谦 4420190224  2021年01月06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实地查勘期为2020年10月27日。 

（十三）估价作业期 

估价作业期为2020年10月12日至2021年01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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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件 

（一）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二）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照片 

（三）可比案例位置示意图和外观照片 

（四）《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书》[(2017)粤 06执

803号]、《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9）

粤 06执异 35号]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20）

粤执复 606号]复印件 

（五）《房地产权证》、《佛山市（禅城区）不动产登记信息

查询结果》及《租赁合同》复印件 

（六）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七）《房地产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八）《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附件一：估价对象位置示意图 

 

  
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号地下一层 D1P1号及 D1P2号共两套房地产 

 

 

 

估价对象 



 

 

 

附件二：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照片 

  
北 1门入口 内景 

  
内景 北 2门入口 

  
西门入口 西门 

  
东门入口 周边环境 

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 28 号地下一层 D1P1号及 D1P2号共两套房地产 

 



附件三：可比案例位置示意图和外观照片

案例一照片 案例二照片 案例三照片

地址：佛山市禅城区文华中路28号地下一层D1P1号及D1P2号共两套房地产

可比案例对应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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